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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拥有知识产权就是拥有一种财富，一种可以让自己长足发展，在市

场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商业手段。有人说，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

的一个重要特征。当前，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并与货物贸易、服

务贸易一起，构成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三大组成部分。

随着行业发展加速，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要想从价格战、产

品同质化、抄袭等恶性竞争中摆脱，就必须有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作支撑。

《中国贸易报》特甄选2013年度有代表性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以帮助

企业在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维权能力，有效规避知识

产权陷阱并学会如何打赢知识产权官司方面，有所借鉴。

【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人北京奇虎

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软件（北京）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

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该案的起因是腾讯

公司认为奇虎公司专门针对腾讯公司的 QQ 软件开发

了 360 扣 扣 保 镖，对 QQ 软 件 进 行 相 关 的 干 预 和 评

价，该行为有悖诚实信用原则，违背了公认的商业道

德，破坏了其商业模式，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腾讯公司

将奇虎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 年 4 月 3 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奇虎公司构成不正当

竞争，判决奇虎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腾讯

公司经济损失 500 万元人民币。奇虎公司不服该判

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点评：

该案是迄今为止互联网行业诉讼标的额最大、在

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涉诉双方

均为互联网相关领域重要企业，该案的审理将对确立

互联网领域的竞争规则有着重大影响，广受业界关

注。该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大法官亲任

审判长，组成了由知识产权庭庭长孔祥俊、副庭长王

闯、王艳芳法官、朱理法官参加评议的五人合议庭，共

同进行审理。

此案也被业内称为“3B 搜索大战”的再次升级，

围绕“Robots 协议”展开的新一轮“3B 搜索大战”，不仅

关系到当事双方的切身利益，还将影响到协议的法律

地位和行业规则的认定，备受关注。

【案由】由优酷土豆、搜狐视频、腾讯视频、乐视

网、万 达 影 业、光 线 传 媒 等 组 成 的 中 国 网 络 视 频 反

盗 版 联 合 行 动 组 织 向 法 院 起 诉 百 度 等 盗 版 侵 权 案

件 共 立 案 百 余 起，涉 及 百 度 盗 链、盗 播 移 动 视 频 版

权的影视作品逾万部，向百度索赔由此带来的损失

3 亿元。

行动发起方表示，除了已经采用的诉讼手段外，还

将联合对视频盗版、盗链采取技术反制，从即日起全面

禁止百度视频爬虫访问，百度作为拥有巨大资源垄断

优势的互联网巨头来参与大规模盗版侵权，实际上是

对其他视频网站的彻底洗劫，其危害远远大于 PC 互

联网时代，如果不及时遏制，将对刚刚起步的移动视频

产业链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点评：盗版在中国文化产业中猖獗，由于我国版权

保护体系不完善，以及监管力度较小，盗版对文化产业

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性。我国音乐、动漫衍生品等文化

产品已在盗版盛行的环境中奄奄一息，版权是文化产

业的核心，若盗版之风不能得到有效遏制，我国文化产

业难以得到实质性突破。

百度在互联网企业中影响力重大，对其进行起诉

将在一定程度上使网络盗版之风有所收敛。百度的

盗版方式主要是盗链，通过技术手段绕过其他有利益

的最终用户界面，直接在自己的网站上向最终用户提

供其他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内容。这样一来百度其实

变相为盗版视频网站提供了技术、流量、收入等全方

面支持。此次诉讼不论判决如何都会促使百度与盗

版视频网站划清界限，之后盗版视频网站将成为“无

本之木”，难以长存。现阶段，网络视频发展日新月

异，相关法律较为滞后，此案后，有望促使政府进一步

完善网络视频版权保护相关法律，使之能够在当前环

境下切实保护版权所有者利益，从而助推我国网络视

频行业稳健发展。

【案由】自 1998 年法国卡斯特兄弟简化股份有限

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就因商标被抢注而陷入麻

烦，其与“卡斯特”商标的持有人——西班牙籍温州商

人李道之之间旷日持久的多场官司，将烟台张裕集

团、北京沃尔玛超市乃至遍布全国各地的终端零售商

铺都卷入其中，案情非常复杂。

浙江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判法国卡思黛乐兄弟简

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思黛乐”）败诉并要赔

偿西班牙籍温州商人李道之 3373 万元人民币，成为了

中国酒业历史上金额最大的一笔赔付。

据 悉 ，李 道 之 为 温 州 商 人 ，已 入 西 班 牙 籍 ，在

1998 年由转让方式获得“卡斯特”中文商标，他旗下

有两家红酒进口企业班提酒业和上海卡斯特酒业。

此次结案的官司主要由李道之发起，其在温州起诉

包括卡思黛乐在内的 4 家企业，称其在 2007 年-2008

年期间侵权违法使用卡斯特商标。经过数年审理，6

月 28 日，浙江高院终审判决卡思黛乐败诉，赔偿 3373

万元。

该案件的争议在于，卡思黛乐是否从未使用过

“卡斯特”这一商标。“外界和一些宣传软文中一直在

宣称卡斯特商标之争，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卡思黛

乐进口的产品主要品牌为玛茜，也从未将“卡斯特”作

为商标使用过。从 2008 年起卡思黛乐方已经彻底弃

用“卡斯特”这一中文名称，“法国卡斯特兄弟简化股

份公司”是长期以来合法使用的企业字号中文译名，

由于外界一直有混淆两者概念的声音，今年 3 月份则

干脆在企业名称中也弃用“卡斯特”三字，改名为卡思

黛乐。

点评：持续 9 年涉及 8 个官司的“卡斯特”商标之争

已成为国内酒业涉及知识产权最大赔付额的官司，涉

及货值累计 2.1 亿元人民币。

由于涉案金额巨大，这起商标侵权案引起了行业

的广泛关注。“卡斯特”商标之争就好比苹果与唯冠

“IPAD”商标之争，注册商标方利用时间差、信息不对

称来完成中文商标的抢注从而获利。“卡斯特”商标之

争对在中国大力拓展业务的其他国际酒企具有借鉴

和警示意义，外企应该尽快在中国注册中文商标和中

文名称，免得重蹈卡斯特的覆辙。

【案由】阿迪达斯与阿迪王 5 年纠纷终于以和解

告终，阿迪王英文商标获得保留。

阿迪王曾经在网络上红极一时，这家体育用品厂商

的产品甚至因为这个山寨味道浓重的名字在网络上赢得

了一批拥趸，但也正是因为商标太山寨，阿迪王最终还是

和美国的阿迪达斯公司在2008年8月走上了法庭。

经过了长达 5 年的对峙，两家公司的争端终于画

上了句号。阿迪达斯公司刚刚确认，双方达成和解，

泉州阿迪王体育用品（中国）有限公司将不再拥有“阿

迪王”商标，阿迪王公司的名称和的英文商标 Adivon

则依然属于泉州的这家企业。至于和解协议的其他

内容，则成为商业秘密，两家公司都不得公开。

值得玩味的一点是，虽然阿迪达斯是全世界知名

的体育用品品牌，但在和阿迪王的持久战中，却从来

没有赢过任何一场官司。因为阿迪达斯而生的阿迪

王，反而在发展过程中开始考虑品牌问题，逐步转型

生产生活时尚产品。

点评：阿迪达斯与阿迪王这场官司的和解对阿迪

王来说是最有利的。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阿迪达斯赢

了，因为它得到了阿迪王的中文标志和 LOGO。但从

长远来看，这对阿迪王的好处是更大的，因为它在最

好的时机完成了去“山寨化”的过程。近期，阿迪王已

经迅速完成了网络渠道、新产品和公司宣传资料上的

标志转换。据接近阿迪王的人士分析，作为专攻三四

线城市市场的品牌，阿迪王在国内有近千家专卖店。

在行业普遍低迷、大企业纷纷关闭专卖店的情况下，

阿迪王近期也没有大量新增专卖店的计划，所以换标

志不会造成多大实际的影响。

阿迪王当初就是希望借助阿迪达斯的知名度进

行扩张。这就是国内企业惯用的“借势法”，虽然如

此，但当企业发展强大的时候仍会遭遇很多尴尬。所

以企业建立品牌之初，一定要将眼光放长远。国内品

牌在注册商标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未来要发展壮大，

未来要走出国门，不能关起门来做品牌。

最高法开庭审理奇虎与腾讯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

阿迪达斯状告阿迪王侵权案历时五年和解

欧洲最大红酒进口商因商标侵权被判赔3373万元

中国网络视频集体起诉百度盗版侵权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张莉

【案由】12 月 2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备受关注的广药

王老吉诉加多宝虚假广告案在广州中院宣判。 广州

中院一审判决，加多宝有关涉案广告侵权，判决加多

宝败诉，销毁相关广告，并按照广药王老吉的起诉请

求，赔偿原告方 1000 万元，支付广药集团合理的维权

费用 81 万元，加多宝赔偿广药集团合理有据的其他支

出费，并且在报纸等媒体上刊登道歉内容。

这一判决显然并非加多宝所想得到的，在法庭宣

判后，加多宝当庭表示不服广州中院作出的一审判

决，将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而随着该案的宣

判，围绕加多宝与广药王老吉之间的商标案、红罐装

潢权案将进入集中宣判期。

今年 1 月 31 日,在广药支付 1000 万元保证金后，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诉中禁令裁定书，叫停加多宝

广东公司当时所使用的“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

名加多宝”等广告语，成为诉中禁令用于国内企业广

告语纠纷的首个案例，因其特殊性和带有地域特色，

此案一直为业界所关注。

在这一诉中禁令发出 323 天后，广州中院终于对

广药诉加多宝广告语侵权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裁

定加多宝宣传行为构成对广药集团的不正当竞争，判

定加多宝立即停止使用“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

名加多宝”以及“原来的红罐王老吉改名加多宝了”广

告语，并销毁宣传物。

点评：该案被称为国内“广告语侵权第一案”。事

实上,加多宝和广药王老吉之间的官司早已是“虱子多

了不愁咬”，今年已经开庭审理的就有商标侵权案、红

罐包装争夺案、凉茶秘方传承案等多个案件，曾有媒

体细数过加多宝与广药之间的官司,全国各地加在一

起有 20 多起，仅广药成功申请得到诉中禁令的案件就

有 2 起。

因此有业内专家猜测,此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的一审判决将产生一定的标杆作用，其他省市的

法院再审理广药王老吉和加多宝之间的类似案件时，

可能会参考这个审理结果，这也是促使加多宝当庭上

诉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法律最终为王老吉伸张了正义，但由于案件

拖了近一年之久，加多宝已利用“改名”虚假广告攫

取了原属于王老吉的巨大市场份额和知名度，而王

老 吉 在 此 期 间 还 要 消 除 该 广 告 带 来 的 各 种 负 面 影

响。可以说，王老吉“被改名”很委屈，委屈的不是加

多宝。

加多宝广告被认定侵权 判赔王老吉1000万元并道歉

【案由】位于广州上下九十甫路的老字号莲香楼，

是百年老店。随着 2006 年改制莲香楼公司被收购开

始，一场“马拉松式”的纷争在商标持有人与公司大股

东之间展开。

今年 7 月 2 日，广州饮食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饮食集团）在媒体上发布《权利申明》，声称自己

是莲香楼注册商标唯一所有人，对未经授权使用该商

标的生产和销售者提出严正警告。饮食集团的矛头，

对准的是莲香楼公司的大股东广州市西关世家园林

酒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关世家）。两天后，西关世

家公司向广州越秀法院提起索赔千万元的诉讼。双

方真正的矛盾，源于 2010 年始的一场关于商标许可使

用的官司。

事情要从 2006 年的改制说起。当时，作为出让方

的荔湾区国资局与西关世家公司签署股权交易合同

并预设了转让条件：西关世家公司必须承诺使用莲香

楼老字号商标并缴纳使用费，同时不得自行注册企业

衍生商标。然而，合同并未确定具体商标许可使用费

用及期限。关于商标许可使用费用，只在竞标前广州

国资委发给荔湾区国资局的 16 号文件中作为招标条

件提及：莲香楼“老字号”、商标的使用费以每年 137 万

元为基数，年递增 3%。恰恰是“费用年递增 3%”成为

双方争论的焦点，因双方数次函件往来均未达成一

致，最终对簿公堂。

省高院审理认为，双方争议的核心是广州国资委

16 号文能否作为确定商标及老字号品牌许可使用费

标准的依据。法院认为，西关世家具备审慎评估合同

获益与风险的能力，其参与竞投且未提出异议，可推

定其接受使用费标准即递增率这一交易条件。从双

方的函件往来也可以看出，西关世家一直寻求调低基

数、变更递增率，也以实际行动表明其一开始是接受

16 号核定的基数和递增率的。

9 月 30 日，省高院依法向双方邮寄送达了终审

判 决 书 ，判 决 西 关 世 家 公 司 按 国 资 委 16 号 文 规 定

额 度 补 缴 2008 年 9 月 到 2010 年 8 月 的 不 足 部 分 合

计 21 万 余 元 费 用 ，且 自 2010 年 9 月 1 日 起 按 照

154.1946 万元为基数，每年递增 3%的标准向饮食集

团缴纳使用费。

点评：“莲香楼”商标许可纠纷是中华老字号难以

避免的时代新问题的一个缩影。而剖析该案对于如

何在中华老字号的传承与促进中实现法律保护的平

衡具有启示意义。

近年来一些老字号企业由于规模较小、营销手段

跟不上、竞争加剧等原因，发展日渐式微甚至走向消

亡，令人痛心。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关“老

字号”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不足和立法缺位。

老字号的持有人常因历史原因导致了相关企业

的法律意识淡薄，对风险发生预计不足，常常陷入被

侵权的被动境地。本案的饮食集团就是由于对商标

许可合同条款的认识不足，导致了有关权利义务规定

不完备，也为今天西关世家公司与饮食集团对薄公堂

埋下隐患。

老字号并非是一种专门知识产权权利。对企业

而言，它更多代表的是某种商誉。对老字号的法律保

护，更多是通过其注册商标、商号、知名商品名称等进

而实现对其的保护。

老字号“莲香楼”商标使用纠纷案审结

盘点盘点2013年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